






和县财社〔2023〕27号

关于拨付2023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
资金（第二批）的通知

和田县卫健委：
根据地区财政局《关于拨付2023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资金（第二批）的通知》（和地财社〔2023〕18号），现下达你委关于拨付2023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资金（第二批）（具体金额见附件1），用于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该项收入列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9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210卫生健康支出”，你委必须根据实际支出方向将支出功能科目细化至项级科目。
2、 此次提前下达的补助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直达资金标识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
3、 你委要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附件：1.2023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资金（第二批）分配表








和田县财政局
2023年6月17日



抄送：和田县卫健委
  和田县财政局                  2023年6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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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补助资金
	2023年实际补助资金（绩效后）
	其中：
	2023年提前下达
	此次下达补助资金

	
	院校教育阶段
	毕业后教育阶段
	继续教育阶段
	人才使用阶段
	
	绩效奖惩金额
	
	

	
	农村订单定向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助理全科医生
	紧缺人才
	县乡村人才能力提升培训
	万民医生支援农村计划
	全科特设岗位计划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老年医学人才
	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
	麻醉科医师
	康复科医师
	临床药师
	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
	儿科医师转岗培训
	癌症早诊人员培训
	基层产科医生
	职业病防治人才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人员
	县级医院骨干专科医师培训
	中西部地区县级儿童保健人员培训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全科医生
	
	
	
	
	
	

	和田地区
	0 
	516.77 
	165.07 
	15.14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0 
	
	0 
	285 
	981.983 
	3.983
	931.35
	50.633 

	和田县
	
	
	
	
	
	
	
	
	
	
	
	
	
	
	
	
	
	
	
	70 
	70.000 
	
	65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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